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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定術科測試單位平時實地訪查報告表 

   訪視日期：109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項目 實際查核情形 說明 

１.測試場地崗位及試場佈置情形 

（1） 是否依規定張貼試場標示路線圖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2） 是否將試場與非試場運用封條予以明確區隔，禁止非關

人員出入並標示「測試中非參加檢定/非試務相關人員

禁止進入」(※註：封條可參考工地或警用封鎖線) 

  □是     □否 
◎全國檢定為 109年度
起實施，108 年第 3 梯
次不適用封條。 

（3） 是否有辦理檢定類別、職類、級別之標示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4） 是否於明顯處懸掛場地合格證書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5） 是否張貼自評表之配置圖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6） 崗位設置情形是否與場地配置圖相符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7） 實際應檢人數是否符合核定崗位數要求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8） 是否依規定配置合格滅火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9） 是否設有應檢人報到區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10） 是否設有應檢人休息區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11） 是否備有測試前 1個月機具設備維修檢查紀錄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２.監評人員執行情形 

（1） 是否於測試試場按規定執行監評工作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2） 是否依規定配戴識別證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3） 是否依試題規定之測試時間配當表所排定時間進行測

試 

  □是    □否 

  □尚未開始測試 

 

（4） 是否依試題要求穿著規定服裝（□試題無規定）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5） 實際到場監評人員數與應聘人數是否相符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6） 現場監評人員與原核定名單是否相符    □是     □否  

受訪單位 

 

聯
絡
人 

姓名 

 

電話 

試題規定之

術科測試起

訖時間 

 

術科測試 

起訖時間 

 

年度梯次 

職類級別 

           年度 第              梯次 

職類                級別                   

訪查到離 

時間 

 

術測場地

核定崗位

數 

 當場次監

評人員應

聘人數 

 
當場次核定

應檢人數 

 

□全國 

□在校生專案 

□專案 

□即測即評及發證 



2 

 

項目 實際查核情形 說明 

（7） 承上，若有變更是否已依規定函送技檢中心備查 □已函報 □未函報 
◎在校生專案檢定為函

送分召學校 

（8） 是否遵守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 27條(如後

附法規)之迴避規定 
  □是     □否 

 

３.試務辦理情形 

（1） 是否依試題等相關規定讓應檢人抽題，並請抽題者及監

評長或監評人員簽全名確認(□試題無規定抽題) 
  □是     □否 使用單機版或傳統

籤筒者請補充說明

原因 

抽題方式： 

□網路版電子抽籤 

□單機版電子抽籤 

□傳統籤筒 

（2） 監評前協調會紀錄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理單位代表

是否簽名 
  □是     □否 

 

（3） 是否有該單位試務相關人員應檢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4） 該單位試務相關人員資料異動是否依規定函送技檢中

心備查(□無異動) 
  □是     □否 

 

（5） 試務相關人員是否依規定顏色穿著背心(場地管理人員

-淺紫色、服務人員-粉紅色、試務人員-黃色)並配戴識

別證 

  □是     □否 
◎識別證部分全國檢定
為 109年度起實施，108
年第 3梯次不適用。 

（6） 場地管理人員、服務人員、試務人員之人數是否符合試

題規定 
  □是     □否 

 

（7） 當梯次(時間最近一次、不分檢定類別)『試務工作「測

試前」檢核表』是否已完成 
  □是     □否 

◎全國檢定為 109年度
起實施，108 年第 3 梯
次不適用。 

（8） 該職類級別前一場次『試務工作「測試當日」檢核表』

是否已完成(□為本梯次本職類第 1場次，無前一場次

資料) 

  □是     □否 
◎全國檢定為 109年度
起實施，108 年第 3 梯
次不適用。 

（9） 前一梯次(時間最近一次、不分檢定類別) 『試務工作

「測試後」檢核表』是否已完成 
  □是     □否 

◎全國檢定為 109年度
起實施，108 年第 3 梯
次不適用。 

（10） 術科試題是否由專人、專櫃上鎖保管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11） 前一年度/梯次或當年度/梯次之個人資料委外管理 

    監督檢核表是否已完成 

  □是     □否   

  □不適用 

◎全國檢定為 109年度
起實施，108 年第 3 梯
次不適用。 

４.當場次相關表件檢查 

（1） 下列表件是否齊備   

a. 監評前協調會紀錄   □是     □否  

b. 監評人員工作檢核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c. 簽到及抽題紀錄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d. 評審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e. 評審總表(□本職類無評審總表)   □是     □否  

f. 監評成績紀錄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g. 成績修改紀錄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h. 試場處理紀錄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i. 監評人員工作考核紀錄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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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實際查核情形 說明 

（2） 檢視評分相關表件填寫及簽名情形 

（□評審及測試中）◎如勾選評審及測試中，則 a〜e項無須勾選 
  

a. 評審表是否簽名   □是     □否  

b. 評審總表是否簽名（□本職類無評審總表）   □是     □否  

c. 監評成績紀錄表是否簽名   □是     □否  

d. 評審總表、監評成績紀錄表塗改處監評人員是否簽

全名並填寫成績修改紀錄表 

  □是     □否 

  □未塗改 
 

e. 評審表、評審總表有關不及格或扣分多者是否加註

說明 
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５.前一場次相關表件檢查(抽核測試時間最接近的一場次，不限定職類，並拆閱彌封袋檢視) 

（1） 彌封袋是否彌封完整，由全部監評人員簽名，並加註日

期及時間 

(抽核    年    梯次       檢定        職類    級別) 

  □是     □否 

 

（2） 彌封袋內下列表件是否齊備   

a. 監評前協調會紀錄   □是     □否  

b. 監評人員工作檢核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c. 簽到及抽題紀錄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d. 評審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e. 評審總表(□本職類無評審總表)   □是     □否  

f. 監評成績紀錄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g. 成績修改紀錄表(□該場次無成績修改)   □是     □否  

h. 試場處理紀錄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i. 監評人員工作考核紀錄表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3） 檢視評分相關表件填寫及分數核算情形   

a. 評審表是否簽名   □是     □否  

b. 評審總表是否簽名（□本職類無評審總表）   □是     □否  

c. 監評成績紀錄表是否簽名   □是     □否  

d. 評審總表、監評成績紀錄表塗改處監評人員是否簽

全名並填寫成績修改紀錄 

  □是     □否 

  □未塗改 
 

e. 評審表、評審總表有關不及格或扣分多者是否加註

說明 
  □是     □否  

f. 評分相關表件內容是否填寫錯漏 

□未依試題規定評分標準給分或扣分 

   (應檢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應記載欄位記載錯誤或漏未記載 

   (應檢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□是     □否 

◎如有錯漏者，請

影印該錯漏資料留

存。 

◎以抽核 5份應檢

人評審表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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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實際查核情形 說明 

   (應檢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(應檢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６.受委託發證辦理情形 

◎此大項係受委託發證單位(即測即評及發證檢定、在校生檢定、專案檢定等)才需檢視 

（1） 是否由專人保管發證機具設備-鋼印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2） 是否由專人、專櫃控管空白技術士證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3） 是否依規定登記空白技術士證使用情形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4） 是否定期做空白技術士證庫存盤點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5） 是否不定期查核空白技術士證使用情形   □是     □否  

（6） 是否定期函送空白技術士證使用登記表及作廢技術士證   □是     □否  

 

其他須改進事項 

 

受訪單位 

建議事項 

 

監評人員簽名 

 

受訪單位簽名 訪查人員簽名 

  

 

◎參考資料 

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 

第 27 條 

監評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迴避該試場之監評工作： 

一、應檢人為其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、三親等內之姻親。 

二、現任或自報名梯次首日前二年內曾任應檢人之授課人員。 

三、現任應檢人機關（構）、團體、學校或事業機構之首長（負責人）或直屬長官。 

四、應檢學員或學生之現任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專任、兼任之授課人員及協同教學業界專家。 

五、其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。 

監場人員有前項第一款情形者，應迴避該試場之監場工作。 

監場或監評人員有前二項所定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之情形時，學、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應命其迴避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80014&flno=27

